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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17-2023-0002

丽水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：

现将《丽水市本级“十四五”农村客运补贴资金、城市交通

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及使用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丽水市财政局

2023年 12 月 13日

丽 水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丽 水 市 财 政 局

丽交〔2023〕108号

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丽水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《丽水市本级“十四五”农村客运补贴资金、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使用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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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本级“十四五”农村客运补贴资金、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及使用实施细则

根据《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、出租车油价

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 号）、《省财政厅 省交通

运输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中央财政补贴

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浙财建〔2023〕7 号）、《财政部 工

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发展 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推广

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0〕593 号）等相关文件

要求，结合丽水市本级实际，制定“十四五”农村客运补贴资金、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(以下简称补贴资金)管理及使用实施细

则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补贴资金按照“明确责任、统筹兼顾、注重绩效、平稳推进”

的原则分配、使用和管理。

二、资金构成

从 2021 年起，原农村客运油价补贴资金调整为农村客运补

贴资金，由费改税补贴和涨价补贴两部分构成。出租车油价补贴

调整为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,由费改税补贴和涨价补贴两部分

构成。

三、使用范围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97397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9739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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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使用时间为“十四五”考核周期内，用于支持市本级农

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，对市本级相关交通运输企业及经营者考

核奖补。

四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费改税补贴部分，直接发放给农村客运经营者和出租

车实际经营者，分别根据年度农村客运车辆数、城乡公交车辆数、

车辆运营状况及运营时间、客（渡）船客位数、客（渡）船渡运

量、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数和从业人员运营时间等因素发放。

（二）涨价补贴部分，按费改税补贴分配因素以及年度工作

绩效考核结果进行分配，其中：农村客运补贴资金涨价补贴部分

用于农村客运车辆（船舶）、城乡公交车辆购置、站场（站点）

维护、公交化改造及运营、服务和监管数字化、清洁能源应用和

水路客运行业结构调整等支持农村客运发展方面的相关支出；城

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补贴部分的30%用于支持出租车加快电

动化，其余的 70%除支持有关示范创建外，统筹用于支持城市交

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。

1.农村客运涨价补贴部分资金统筹用于支持农村客运发展。

具体如下：

一是用于农村客运、城乡公交一体化、渡运公交化运营考核。

根据相关文件制定相应考核办法，按年度对客运企业运营效率、

通达情况、服务质量、安全运营、主体责任等进行考核，根据考

核结果给予奖补。具体奖补标准根据每年资金总量予以核定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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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上不超过涨价补贴部分资金总额的 80%。

二是用于农村客运车辆（船舶）、城乡公交一体化新能源车

辆更新补助。为推进农村客运车辆（船舶）、新能源公交车及时

更新，提升乘坐环境，根据相关政策给予一定的奖补。

三是支持农村客运、城乡公交一体化、渡运公交化发展，用

于客运站场（渡口）维护、客运公交数字化平台建设、行业疫情

防控、文明创建和企业纾困等其他方面补助。

2.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涨价补贴部分统筹用于支持出租

汽车行业发展、城市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。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涨价补贴部分的 30%用于支持加快出租车电动化

对“十四五”期间更新和新增符合规定车型及相关标准要求

的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一次性给予每辆车不超过 32000 元的补

贴，不足资金从涨价补贴部分的 70%中统筹。

（2）涨价补贴部分的 70%用于支持城市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

运营

一是用于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考核。根据省、市相关

文件要求制定相应考核办法，按年度对巡游出租汽车企业进行运

营考核，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奖补。企业需将年度考核奖补资金的

50%用于对巡游出租汽车单车考核奖补。

二是用于维护出租汽车行业稳定、支持文明城市创建和国家

卫生城市等重大活动。用于公益事业、数字化监管项目、电召服

务、行业党建、工会建设、扶贫慰问、文明车队团建及行业见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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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为和好人好事等表彰奖补。

三是用于支持出租汽车行业服务提升及配套建设。用于出

租汽车行业服务站场（点）及配套设施、充电桩、“爱心驿

站”司机之家、公益广告宣传、便民设施等经费支出保障。对

出租汽车企业自主提供以上设施及服务的给予一定的资金补

助。

四是用于支持行业纾困。根据相关纾困政策及实际情况，对

经营困难的公交、出租汽车企业或实际经营者给予适当补助。

五是用于“加快出租车电动化”不足部分的资金保障和支持

城市交通领域公交、出租车等新能源汽车运营。

六是用于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、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奖

补。

五、绩效目标

根据《“十四五”时期浙江省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工作

绩效考核指标》（浙财建〔2023〕7号附件）的要求，进一步加

强财政资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促进农村客运和

城市交通发展安全稳定有序。

六、资金拨付程序

由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按年度提出资金使用方案,严格按

照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支出，奖补部分根据《丽水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丽水市直产业政策奖补资金兑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丽政办发〔2022〕36号）文件要求，由市交通运输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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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执法队拨付相关交通运输企业及经营者。

七、本实施细则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丽水市交通运输

局、丽水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八、本实施细则适用于丽水市本级农村客运补贴资金、城市

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，其他县（市）可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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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。

丽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13日印发


